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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知识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关于新护照的答问 

阅读次数： 2076  2005-5-19 9:55:00 

      问：护照为什么要改版？ 

    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间人员交往日益频繁，中

国公民因私事出国数量连年递增，1999年公安机关共批准公民因私出

国288万人次。近年来，我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的防伪性能，但由于护照本身缺陷以及资金投入等制约因素，护照的质

量、防伪性能与现实需要有差距，伪造、变造护照等出入境证件案件大

幅上升，不仅给持照人国际旅行带来不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家的

声誉，为增强护照防伪性能，提高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打击伪造、

变造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违法犯罪活动，我们决定对护照进行改版。 

    问：新护照有哪些特点？ 

    答：1、新护照美观大方，从护照用纸到印刷、制作都采用了一系列

新技术，护照质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2、增加了多项防伪措施，护照照片采取激光打印，防伪性能显著提

高。 

    3、删除了护照资料一些可变项目，如持照人的婚姻状况、身份等，

与国际通行作法接轨。 



      问：公民申请新护照需要哪些手续？ 

    答：公民因私事出国，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公安机关提

出申请，填写《公民因私事出国（境）申请审批表》。同时，应当提交

以下材料：1、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其他户口证明；2、出境

事由证明；3、本人工作单位或者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对申请人出

国的意见。 

   “出境事由证明”是指： 

    （1）出境探亲访友的，提交亲友的邀请信和邀请人在前往国的居住

证明。邀请人在前往国的居住证明是指邀请人在前往国的居留资格证明

或邀请人在前往国正在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其他经出入境管



理部门认可的能证明邀请人在前往国合法居留的证明。 

归侨、侨眷凭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侨办的证明（如受理申请的机关掌

握归侨、侨眷的身份情况，也可以免交侨办的证明），60岁以上的公

民，随父母（或监护人）出国的未满16周岁的人公民，以及出国探望配

偶、父母、子女的申请人，免交亲友的邀请信的亲友前往国的居住证

明。 

    （2）出国旅游（含个人出国旅游和参加旅行团出国旅游）。个人出

国旅游须提交旅行所需外汇费用证明（如申请人银行存款证明）；参加

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队出国旅游，须提交有出国旅游经营权的旅行社出

具的全额旅游费用的发票。 

    （3）出国留学（含自费出国留学和公派留学）。个人联系的自费出

国留学，须提交接收学校出具的入学通知书。通过合法中介机构联系的

出国留学，需提交入学通知书或该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申请自出国留学，须提交省一级教育主管

部门出具的“自费留学资格审核证明”。 

    公派留学人员（含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留学人员）须提交填写完整

的《公派留学人员申请护照登记表》。 

    （4）出国定居。须提交拟前往国家政府主管机关或驻华领使馆的定

居许可证明或拟定居地亲友同意去定居的证明。其中后者须提交亲友在

拟前往国定居的证明。 

    （5）出国就业（含个人应聘就业、劳务出国、由境外就业服务机构

介绍的出国就业）。个人应聘就业，须提交前往国的聘请、聘用单位或

者雇主的雇佣、聘用证明。 

    由劳务公司办理的出国劳务人员，须提交有外派劳务经营权的劳务

公司出具的申请人出国劳务的证明。 

    由境外就业服务机构协助办理出国就业的，须提交有境外就业经营

权的境外服务机构确认的申请人与境外雇主签订的就业合同。 

    （6）出国从事商务等其他非法公务活动，须提交国外相应的邀请函

件。 

   “单位意见”可直接填写在申请表的相应栏目内并加盖公章，也可单

独开具。“单位意见”应包括下列内容：申请表所填内容是否属实、申

请人是否具有法定不准出境的五种情形，是否同意申请人出境（不同意

的要说明理由）等。具体要求是： 

      （一）国家公职人员，由其组织人事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出具意

见。 

    （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和事业单位员工，由所在企业、事业法



人代表授权的单位人事、保卫部门签署意见，法人代表本人申请出国，

由相应的人事管理部门出具意见。 

    （三）大、中学校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出具意见。 

    （四）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提交其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出国的证

明，免交单位或派出所意见。 

      （五）其他人员，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出具意见。 

    问：护照申请手续有哪些简化？ 

    答：新护照启用时，与其配套的《护照审批、签发管理规范》（以

下简称“新规范”）也做了较大修改。与以前的签发规范相比，新规范

对公民申请护照的手续进行较大简化，大大方便了申请人。主要简化

是：1、简化了申请手续。如公民出国探亲直系亲属免交亲属邀请信和

亲属在前往国的居住证明。2、公民个人出国旅游，提交出国旅行所需

外汇费用证明，可办理申请出国手续。3、公民出国留学，可以通过经

批准的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办理。4、由劳务公司办理的出国劳务，提交

有外派劳务经营权的劳务公司出具的申请人出国劳务的证明，不再要求

申请人提交劳务合同。5、单位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单位意见的内容和

对签署单位意见的具体要求。6、增加了“急事急办”的规定，对于出

国治病或者探望危重病人、奔丧、参加紧急商务活动、出国留学开学日

期临近、前往国入境许可或者签证有效期即将届满等特殊情况，公安机

会将会给予加急办理。7、更换出境登记卡的手续更加规范、简便。如

领取“定居”出境登记卡，无论获取何种签证，均可出境，无须换卡。

领取“团队旅游”事由出境登记卡的公民，若获取了定居以外的签证，

可换发出境登记卡。前往国家签证与出境登记卡上注明的前往国不符，

在特殊情况下可在出境地公安机关申请换发。 

    问：护照遗失的补发手续有什么变化？ 

    答：公民在出境前遗失护照的，由户口所在地地（市）级以上公安

机关受理护照补发申请并调查核实，原则上自报失之日起三个月后，方

予补发护照。 

    问：如何办理护照延期？ 

    答：护照持有人在护照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到原发照机关申请办

理延期手续，无须提交任何证明材料。护照可延期两次，每次五年。超

过有效期限而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护照为失效护照。持照人如遇紧急情

况，也可到就近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护照延期手续。 



    问：如何办理护照换发？ 

    答：护照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到原发照机关申请换发护

照： 

    1、护照已延期两次，即将期满不能再延期； 

    2、护照签证页作完； 

    3、护照被损坏或出现质量不合格的问题； 

    4、护照被涂改，已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处罚终结三个月后，可以

予以申请换发； 

    5、其他经原发照机关或上级主管理部门认可殊情形。 

    问：公民有急事出国怎么办？ 

    答：公民如遇下列“特殊情况”，可申请办理护照加急手续： 

      1、出国治病或探望危重病人； 

    2、出国奔丧； 

    3、出国参加紧急商务活动； 

    4、出国留学，开学时间临近； 

    5、公派出国留学； 

    6、前往国入境许可或签证有效期即将届满； 

    7、公安机关认为确属紧急的其他情形。 

    公安机关对以上“特殊情况”需紧急办理护照的，将在五个工作日

内办结，而且免收加急费用。 

    问：公民可否异地申请护照？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五条规定：“中国

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第八条

规定的情形外，都可以得到批准。”同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人员流动、人户分离的客观形势，《护照审批、签发管理规范》对

公安机关为非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户口人员办理出国手续进一

步放宽，除“三资”企业或境外商社常住机构外，对在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暂住人员，因本企业业

务需要出国的，均可在暂住地申请办理护照。 

    问：公民如何领取护照？ 

    答：《护照审批、签发管理规范》规定：“凡申请人依法履行申请

手续，并提交了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负责受理的工作人员应当



【返回】  

即向申请人签发《因私出境证件申请回执》，确认受理出国申请，从受

理之日起开始计算法定审批时间。申请人凭受理机关‘因私出境证件申

请回执’在拟发证日期向公安机关申请领取护照。凡申请人自愿选择邮

政特快专递服务的，通过邮政速递部门将护照直接送达申请人。” 

      问：为什么要调整护照工本费收费标准？ 

    答：97版护照从证件印刷、制作、签发到口岸查验采取了一系列高

新技术，签发、管理成本提高。为保证护照签发所需要费用，经国家计

委、财政部批准，97版护照收费标准作了相应调整。现每本护照收取2

0元人民币。 

    问：新版护照启用后，原有护照是否还能使用？ 

    答：原有护照在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但不再延期。公民参加旅行

社旅游团队出国旅游，只需向公安机关提交有出国旅游经营权的旅行社

出具的全额旅游费用发票，免交旅游行政部门出具的审核证明。“一年

一次使用有效”的限制性护照也将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统一颁发的有铲

期为五年，可多次使用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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